
新店高級中學 1 0 9 學年度交通安全實施計畫 

壹、依據：新北市教育局 106.03.20 新北教社字第 1060474086 號函頒「106 年

度交通安全教育評鑑實施計畫」辦理。 

貳、目的：提昇全校教職員工生對交通安全之認知，加強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並促使家長配合與支持，以維護學生上、放學行車及交通安全。 

參、實施要點： 

一、成立「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由校長、家長會會長、各處室主任、碧潭

派出所副所長、福民里長、訓育組長、生輔組長及全體教官組成（編組

表如附件一），對本實施計畫，負有擬（修）定、執行、考核之責。 

二、交通安全管理（制）作業： 

（一）運用本校大隊值星團、榮服團學生，編制「交通安全服務隊」（如附

件二），協助值勤教官於上、放學時，同學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維護

，人員管制等工作。 

（二）機、腳踏車路線及停車規劃、引導勤務分配，實施人、車分道。（本

校機、腳踏車路線及停放位置圖，如附件三） 

（三）依「值勤輪值表」（如附件四）於每日上、放學時，輪派教官及大隊

值星團、榮服團學生，定時、定點（中央路、三民路、福園街等道

路），實施交通安全勸導、維護工作。 

（四）每學期初針對有駕照學生，訂定管制辦法（本校騎機車通學申請書

，如附件五），確實建立騎乘機車學生基本資料有關規定，輔以相關

交通安全教育訓練及研習（含腳踏車），加強各項防制輔導措施，降

低機車及腳踏車肇事及傷亡率，以維持騎乘機車及腳踏車通學學生

安全。 

（五）家住偏遠、交通不便學生，洽請民營客運公司，調整或增派專車，

加強輔導服務措施，並公告交通路線一覽表(如附件六)，以減少學

生上放學騎乘機車及腳踏車意外事件發生。 

（六）對無照駕駛汽機車交通違規之學生，除冊列加強輔導管理教育外（

實施交通安全教育研習），並與家長聯繫，共同約束學生。 

（七）由教官輪流擔任校外會聯合巡邏任務，配合警察單位於學期內，不



定時實施校園週邊巡檢。 

（八）每日由教官編組人員，至學校週邊地區以機車巡查，重點置於學生

上放學是否有交通安全違規事項，違規學生除按校規予以處份外，

並要求學生參加各種交通安全研習，以加強學生交通安全觀念。 

三、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活動： 

(一)於學期初運用新生訓練、週、朝會等各項集會時，實施密集教育，加

強交通安全教育宣導，以維護學生安全。 

    (二)運用教室佈置、生活通報、班級通報及公佈欄等，加強交通安全政令

及事故案例之宣導。 

(三)於學期初針對騎乘單車及機車人員，辦理交通安全講習。 

(四)運用班會討論時間、提醒同學共同維護「行」的安全。 

(五)寒、暑假前二週寄發生活（安全）注意事項暨家長聯繫函。 

(六)於綜合活動時間，藉由戲劇表演的方式，進行「交通安全暨法律常識」

宣教，另與捷運小碧潭站合辦「交通安全教育教育」種子教官講習以加

強本校交通安全知識。 

四、於學期中辦理交通安全才藝競賽，以寓教於樂的方式，推動交通安全才

藝競賽，呼籲本校同學珍惜生命，防範交通意外事故，確保行的安全。 

五、於學期初、末定期召開交通安全教育檢討會議，檢討近期工作得失，適

時改進。 

六、透過教研會，籲請各科將交通安全教育融入各科教學。 

七、於國防通識教室成立「交通安全教育資源教室」，陳列相關文宣、教材、

情境，以強化交通安全教育。 

八、於本校網頁鏈結「交通安全資訊網」，加強宣導效果。 

 

肆、本計畫經 校長核定後實施，如有未定事宜，得另行補充修正之。 

 

 

 

 

 



附件一: 

新店高中 109 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人員編組職掌表 

職稱 姓名 業務執掌 備考 

主任 

委員 
陳瑛姍 督導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全般事宜 校長 

副主任

委員 
翟修曼 負責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全般事宜 家長會會長 

副主任

委員 
陳義堯 負責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全般事宜 學務主任 

委員 張惠芝 負責本校交通安全教育相關事宜 教務主任 

委員 林偉智 負責本校交通安全教育相關事宜 總務主任 

委員 陳孟歆 負責本校交通安全教育相關事宜 輔導室主任 

委員 林美淑 負責本校交通安全教育相關事宜 會計室主任 

委員 徐君蘭 負責本校交通安全教育相關事宜 主任教官 

委員 屠湘偉 
負責交通安全工作之執行及交通服務隊
訓練事宜 

生輔組長 

委員 姚筑尹 負責交通安全教育文宣工作之推展 訓育組長 

委員 蕭皓仲 協助交通安全工作執行 教官 

委員 蕭天佑 協助交通安全工作執行 教官 

顧問 謝曜駿 協助交通安全工作及教育宣導 
碧潭派出所 
副所長 

顧問 盧浩賢 協助交通安全工作執行 福民里里長 

 



附件二: 

新 北 市 立 新 店 高 級 中 學 學 生 交 通 服 務 隊 

( 大 隊 值 星 團 、 學 生 榮 譽 服 務 團 ) 編 組 實 施 計 畫 

壹、依據 

一、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工作實施計畫辦理。 

二、本校實際需要辦理。 

貳、目的 

以學生服務學生為宗旨，培養學生榮譽與服務的精神。藉由交通服務隊之

選派、訓練與運用，使學生實際體會交通安全教育之重要性，培養學生自

律及服務精神，以維護同學上下學之安全。 

參、對象 

一、大隊值星團 

每學年下學期，以公開選訓在校最低年級自願參加或教師(教官)推薦具

有榮譽心、服務熱忱、重團隊精神且符合選任條件男生，經訓練擇優薦

選後簽核，人員編制８～１２人。 

二、榮譽服務團 

以本校二年級學生擔任，區分上、下學期，依班級順序輪流擔任勤務，

每班遴選１０員學生擔任榮譽服務團，榮譽服務團以下簡稱「榮服團」

。 

肆、訓練方式 

一、訓練內容： 

（一）基本儀態訓練（含服儀檢查）。 

（二）認識交通號誌。 

（三）交通指揮手勢。 

（四）值勤要領說明。 

二、訓練時間： 

（一）大隊值星團： 

１.每年３－６月的星期二、三、四，中午１２：３０－１３：００於籃 



  球場及自習教室實施第１階段訓練。 

２.每年７－８月（每周３天）的上午０９：００－１２：００實施第２ 

 階段訓練。 

（二）榮譽服務團： 

開學後每週三中午１２：３０－１３：００於學海樓前廣場實施勤前

訓練。 

伍、實施方式 

一、執勤範園 

（一）交通安全之宣導。 

（二）校門路口交通管制值勤。 

（三）服裝儀容之規範。 

（四）優良事蹟之發掘及違規事件之反映登錄。 

二、執勤時間： 

（一）上午：06：50分至07：30分(交通服務及前後門輔導)  

         07：30分至08：00分(前門輔導)。 

（二）中午：12：00分至12：30分(前門輔導)。 

（三）下午：17：10分至17：30分(交通服務及前後門輔導)。 

三、執勤要領： 

（一）各班班長於開學後二週內將各班擔任服勤同學名單送交生輔組，編組後 

施以任務訓練，各班除班長及風紀負責執勤總指揮外，餘各員均應按任

務需要編組。 

１.大門組：身高力求平均，勿過份懸殊，且需精神振作者。 

２.交管組：為安全顧慮以身高較高者為佳。 

（二）各班班長（或副班長、風紀）擔任榮服團隊長，於執勤前檢查隊員服儀 

      ，準時到達各地點。 

（三）執勤時師長進出校門由各小組長統一發口令敬禮，行進中遇師長依「

舉手敬禮」要領行禮，聲音宏量，精神抖擻。 

 （四）對違規同學糾正及登記時，態度須和婉，對不服糾正者，於登記後放

行並向生輔組報告處理。 



 （五）每日執勤完畢後，由小隊長將未刷卡名單，送繳生輔組處理。 

 （六）榮服團交接時間為星期三中午１２：３０時，勤務人員在學海樓前交 

    接，交接時執勤臂章及登記板點交輪值班級使用，並將違規登記表送 

        繳生輔組處理。 

四、執勒方式編組及任務分配： 

（一）每日06：50時集合，07：00至07：30時，大門派三名、車道門一名、

後門二名、游泳池側門一名至各崗位執行服務；交通服務二名(男生

為主)，於中央路口擔任交管。 

（二）每日07：25至08：00時，大門派二名執行服務。 

（三）每日17：10至17：30時，大門派三名、後門派二名、游泳池側門一名

至各崗位執行任務；交通服務二名(男生為主)，於中央路口擔任交管 

陸、考核 

一、榮服團之考核由生輔組，就精神、守時、服儀、工作態度等逐項評定，

辦理敘獎或懲處。 

二、輪值期間，因(事、病、假)無法到校執行工作，應向小隊長請假，並確

定代理人。 

三、每週執勤任務結束後統計並簽請獎勵，對職務凡有不盡職責者，依情節

輕重酌情議處。 

四、納入學生個人校內、外公共服務時數成效，並登錄於個人榮譽卡。 

 

柒、其他 

一、交通服務隊隸屬學生事務處，由學生事務處主任督導，生活輔導組負責

掌握運用。 

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通知修正之。 

三、本計劃呈請校長核准後公佈實施。 

 

 

 

 



附件四: 
新 北 市 立 新 店 高 中 1 0 9 學 年 度 第 1 學 期 ( 上 放 學 ) 各 校 門 值 勤 輪 值 表 

製表日期:109.8.27 

週 

別 

勤 務 位 置 值 星 大 門 1 體 溫 量 測 1 大 門 2 

日期  時間 0730-0800 0700-0730 0700-0800 1710-1730 

一 0831-0904 徐 君 蘭 屠 湘 偉 蕭 皓 仲 蕭 天 佑 

二 0907-0911 屠 湘 偉 蕭 皓 仲 蕭 天 佑 徐 君 蘭 

三 0914-0918 蕭 皓 仲 蕭 天 佑 徐 君 蘭 屠 湘 偉 

四 0921-0926 蕭 天 佑 徐 君 蘭 屠 湘 偉 蕭 皓 仲 

五 0928-0930 徐 君 蘭 屠 湘 偉 蕭 皓 仲 蕭 天 佑 

六 1005-1008 屠 湘 偉 蕭 皓 仲 蕭 天 佑 徐 君 蘭 

七 1012-1016 蕭 皓 仲 蕭 天 佑 徐 君 蘭 屠 湘 偉 

八 1019-1023 蕭 天 佑 徐 君 蘭 屠 湘 偉 蕭 皓 仲 

九 1026-1030 徐 君 蘭 屠 湘 偉 蕭 皓 仲 蕭 天 佑 

十 1102-1106 屠 湘 偉 蕭 皓 仲 蕭 天 佑 徐 君 蘭 

十一 1109-1113 蕭 皓 仲 蕭 天 佑 徐 君 蘭 屠 湘 偉 

十二 1116-1120 蕭 天 佑 徐 君 蘭 屠 湘 偉 蕭 皓 仲 

十三 1123-1127 徐 君 蘭 屠 湘 偉 蕭 皓 仲 蕭 天 佑 

十四 1130-1204 屠 湘 偉 蕭 皓 仲 蕭 天 佑 徐 君 蘭 

十五 1207-1211 蕭 皓 仲 蕭 天 佑 徐 君 蘭 屠 湘 偉 

十六 1214-1218 蕭 天 佑 徐 君 蘭 屠 湘 偉 蕭 皓 仲 

十七 1221-1225 徐 君 蘭 屠 湘 偉 蕭 皓 仲 蕭 天 佑 

十八 1228-1231 屠 湘 偉 蕭 皓 仲 蕭 天 佑 徐 君 蘭 

十九 0104-0108 蕭 皓 仲 蕭 天 佑 徐 君 蘭 屠 湘 偉 

二十 0111-0115 蕭 天 佑 徐 君 蘭 屠 湘 偉 蕭 皓 仲 

二一 0118-0122 徐 君 蘭 屠 湘 偉 蕭 皓 仲 蕭 天 佑 

附 

 

 

 

 

 

 

 

 

 

 

 

 

記 

一、值星官勤務： 
（一）負責週朝會學生隊伍集 

合，並管制於 0735 時 
前集合完畢。 

（二）0730 時及 1230 時巡視 
     側、後門及教學區。 

（三）1225 時實施午休廣播 
，提醒於教學區或從事社
團活動之學生，盡速返回
教室午休，淨空球場、草
坪、桌球室及合作社人員
管制。 

（四）每日巡查狀況應記載於軍
訓工作日誌，並於次日呈
核。 

二、午休值勤區域： 
  （一）大門 1於 1200-1230 時 
        擔任大門外食糾察勤 
        務。 
   (二) 大門 2於 1230 時外各教

官巡察輔導班級午休秩
序。 

三、值勤要點： 
（一） 值 星：0730 維護教學區秩

序及安全。 
（二） 大門 1：0700-0730 維護學

生上、放學秩序及安全；
遇朝會升旗時，於勤務結
束後至教學區巡查。 

（三）體溫量測：協助大門口體溫 
量測工作。 

（四）大門 2：1230 時巡視側、後 
門及教學區。 

四、放學勤務： 
（一）星期一至星期四：1710 時

大門由大門 2負責值勤 
（二）星期五： 

1.1610 時：大門放學由生輔
員協助維護學生放學秩序
及安全。 

2.1710 時：大門由大門 2負
責值勤。 

五、如有其他臨時事故先行

通知生輔員協助代為值

勤。 

六、當週值星教官於 1720

集合當日遲到學生參加

正向輔導座談。 

七、當日值校安中心教官於

1730 時廣播，並淨空教

學區，實施校園巡查 (

值勤電話須轉接手機) 
 

 

 


